
元江县民政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殡葬惠民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元江县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补助政策调整方案的通知》（元政办发〔2025〕21 号）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民政局

四、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元江县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补助政策调整方案的通知》，自2025年12月1日起，具有元江县户籍的城乡居民，且死亡后在殡仪馆火化并进入公墓安葬或采取节地生态安葬人员。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正式职工（含离退休人员）除外。对符合补助条件，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0.00元/具；遗体在元江县殡仪馆进行火化的，免收遗体接运费、骨灰运送费和遗体火化费。对元江县户籍逝者骨灰采用撒散或树葬、花葬、草坪葬等不保留坟头的节地生态葬方式安葬的以及自愿无偿捐献遗体者，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0.00元。对无名遗体、骨灰进行二次安葬的不再 享受上述奖励补助政策。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健全完善惠民殡葬政策措施，加大殡葬公共服务供给和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增强惠民殡葬公共财政保障能力。且死亡后在殡仪馆火化并进入公墓安葬或采取节地生态安葬人员。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正式职工（含离退休人员）除外。对符合补助条件，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0 .00元/具；遗体在元江县殡仪馆进行火化的，免收遗体接运费、骨灰运送费和遗体火化费。对元江县户籍逝者骨灰采用撒散或树葬、花葬、草坪葬等不保留坟头的节地生态葬方式安葬的以及自愿无偿捐献遗体者，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0 .00元。对无名遗体、骨灰进行二次安葬的不再享受上述奖励补助政策。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元江县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补助政策调整方案的通知》，自2025年12月1日起，且死亡后在殡仪馆火化并进入公墓安葬或采取节地生态安葬人员。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正式职工（含离退休人员）除外。对符合补助条件，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0.00元/具；遗体在元江县殡仪馆进行火化的，免收遗体接运费、骨灰运送费和遗体火化费。对元江县户籍逝者骨灰采用撒散或树葬、花葬、草坪葬等不保留坟头的节地生态葬方式安葬的以及自愿无偿捐献遗体者，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0 .00元。2026年需补助资金4,8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每年 6‰的死亡率计算，每年死亡人数 1500 人左

右，全县每年符合补助的人数约为 1300 人，月平均支付400,000.00元，结合平时的死亡信息动态管理，每月数据都有所变动，但变动幅度不大，所以预计 2026 年 1-6 月预计累计支出惠民殡葬补助资金 240 万元，7-12 月预计累计支出惠民殡葬补助资金 2,400,000.00元，累计年支出4,800,00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惠民殡葬补助资金始终围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题，认真落实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或补贴措施，重点解决好重点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三无"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殡葬需求问题。为推进我县殡葬改革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